
職務 姓名 性別 姓名 性別 姓名 性別 姓名 性別 姓名 性別

委員兼召集人 高郡山 先生 柴惠敏 女士 詹貴惠 女士 李文鵬 先生 余曉芬 女士

委員兼副召集人 余曉芬 女士 馬瑜梅 女士 粘慧珍 女士 郭茂鍾 先生 陳世偉 先生

委員 陳思薇 女士 蘇景程 先生 黃義介 先生 賴志鴻 先生 陳思薇 女士

委員 粘慧珍 女士 方智弘 先生 謝志培 先生 李昭彬 女士 張憶寧 先生

委員 郭茂鍾 先生 陳勝吉 先生 金慧枚 女士 陳勝吉 先生 田兆枝 先生

委員 李耀文 先生 李昭彬 女士 徐慶煌 先生 劉榮旗 先生 張文育 先生

委員 李文鵬 先生 余曉芬 女士 劉榮旗 先生 吳耀家 先生 吳孟蓉 女士

委員 徐慶煌 先生 林怡君 女士 吳孟蓉 女士 李日昇 先生

委員 李日昇 先生 張文育 先生 劉玉珠 女士 郭孟熙 先生

委員

職務 姓名 性別 姓名 性別 姓名 性別 姓名 性別 姓名 性別

委員兼召集人 吳耀家 先生 陳世偉 先生 彭臺臨 先生 韓吉元 先生 許美智 女士

委員兼副召集人 蔡世銘 先生 劉玉珠 女士 趙遠宏 先生 湯文慈 女士 詹貴惠 女士

委員 黃胤鴻 先生 田家榛 女士 韓吉元 先生 陳弘振 先生 李日昇 先生

委員 陳文菱 女士 余艾玟 女士 陳武田 先生 李屏龍 先生 周文毅 先生

委員 李峰南 先生 杜禕依姿 女士 李昭彬 女士 余曉芬 女士 韓吉元 先生

委員 余曉芬 女士 吳佳穎 女士 楊立旭 先生 吳耀家 先生 李沛晴 女士

委員 吳孟蓉 女士 楊昆弼 先生 巫光宇 先生 陳文菱 女士 曾國維 先生

委員 施榮宏 先生 呂紹全 先生 莊于萱 女士 郭孟熙 先生 陳亭亭 女士

委員 李耀文 先生 林怡君 女士 吳孟蓉 女士 林怡君 女士

委員 陳武田 先生

選訓委員會（7-9位） 運動員委員會（5-9位） 選務委員會（7-9位） 申訴評議委員會（9-11位）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7-9位）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第13屆各項委員會召集人、副召集人、委員名冊
技術委員會（7-9位） 紀錄審查委員會（5-7位） 紀律委員會（7-9位） 裁判委員會（7-9位） 教練委員會（7-9位）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技術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22日第 13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訂 
教育部體育署 111年 6 月 1日臺教授體字第 1110020219 號函備查 

第一條：依據本會章程第三章第三十條之規定，設置技術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本委員會依據協會賦與之任務，以推展全國射擊運動為宗旨。 

第三條：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檢查及測試靶場、靶機及各項器材是否符合會國際規格及標

準。提供各單位新建靶場有關資料與協助。 

（二） 推展全國手槍、步槍、飛靶及移動靶射擊運動技術，普及運

動人口。積極培訓青少年選手，向下紮根，提高射擊成績為

國爭光。 

（三） 輔導各團體會員強化組織功能，健全會務運作。 

第四條：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 7至 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為副召集人，由

理事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 本委員會任期與協會理監事任期相同，連聘得連任，委員解

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體育署備查。 

（三） 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於委員中遴選之，擔任

日常聯絡、協調及庶務處理事宜。 

（四） 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人： 

1. 具有國際裁判資格 

2.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3. 體育專業人士 

第五條：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 本委員會視需要得定期或不定期，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

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

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召集全體委員會議，並得邀

請秘書長或副秘書長列席。 

（二）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始得決議。 

第六條：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案須呈請理事長核准後，由中華民國射

擊協會依程序陳報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公佈實施。 

第七條：附則： 



（一） 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射擊協會，對外不單獨行文。 

（二） 本委員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射擊協會。 

（三） 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八條：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紀錄審查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22日第 13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教育部體育署 111年 6 月 1日臺教授體字第 1110020219 號函備查 

第一條：依據本會章程第三章第三十條之規定，設置記錄審查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本委員會以審查全國射擊紀錄為宗旨。 

第三條：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審查全國射擊紀錄，以提供體總正確資料。 

（二） 審查我國射擊運動員打破或超越亞洲運動會、亞洲、奧林匹

克運動會及世界等紀錄。 

（三） 審查射擊新增項目所創之紀錄。 

第四條：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 5至 7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為副召集人，由

理事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 本委員會任期與協會理監事任期相同，連聘得連任，委員解

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體育署備查。 

（三） 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於委員中遴選之，擔任

日常聯絡、協調及庶務處理事宜。 

第五條：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 本委員會於每次全國性比賽有破紀錄發生時，於賽後一週內

召開開審查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

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

員 1人代理之。召集全體委員會議，並得邀請秘書長或副秘

書長列席。 

（二）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始得決議。 

第六條：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案須呈請理事長核准後，由中華民國射

擊協會依程序陳報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公佈實施。 

第七條：附則： 

（一） 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射擊協會，對外不單獨行文。 

（二） 本委員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射擊協會。 

（三） 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八條：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紀律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22日第 13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教育部體育署 111年 6 月 1日臺教授體字第 1110020219 號函備查 

一、本簡則依據「體育團體輔導及考核辦法」第四條規定及中華民國

射擊協會組織章程第三十條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射擊協會為發揚體育及運動精神，維護射擊運動良善風

氣，建立優良射擊運動環境，以提高射擊運動之技術與道德水

準，特設置中華民國射擊協會紀律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訂定中華民國射擊協會選手及教練行為準則。 

（二）審議年度各級裁判、教練及選手之獎懲事項。 

（三）審議違反射擊運動規則之選手及教練。 

（四）審議比賽之申訴事件及裁判權力範圍無法處理之爭議事件。 

（五）針對違規事件進行調查及處理。 

（六）提供射擊運動紀律之諮詢。 

（七）其他有關裁判、教練及選手紀律相關事宜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至 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為副召集人，由理

事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人： 

1. 資深裁判 

2.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3.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4. 體育專業人士 

5. 法律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連聘得連任，委員解聘與改聘時，

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體育署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

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

意始得決議。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射擊協會依

程序陳報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射擊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裁判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22日第 13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教育部體育署 111年 6 月 1日臺教授體字第 1110020219 號函備查 

一、本簡則依據「體育團體輔導及考核辦法」第四條規定及中華民國

射擊協會組織章程第三十條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射擊協會為建立健全裁判制度，培養裁判人才，增進我

國射擊裁判素質，提升我國射擊技術水準，特設置中華民國射擊

協會裁判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制定裁判制度、考核及講習辦法。 

（二）審查參加國際裁判講習會名單。 

（三）辦理各級裁判之講習及進修。 

（四）管理各級裁判。 

（五）裁判規則之審定。 

（六）辦理其他有關裁判事項。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至 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為副召集人，由理

事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人： 

1. 資深裁判 

2. 體育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連聘得連任，委員解聘與改聘時，

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體育署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

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

意始得決議。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射擊協會依

程序陳報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射擊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教練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22日第 13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教育部體育署 111年 6 月 1日臺教授體字第 1110020219 號函備查 

一、本簡則依據「體育團體輔導及考核辦法」第四條規定及中華民國

射擊協會組織章程第三十條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射擊協會為教練培訓及管理，厚植教練實力，進而爭取

國際比賽佳績，助益我國射擊運動往後之發展，特設置中華民國

射擊協會教練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研訂績優教練獎勵辦法。 

（二）制定教練制度、考核及講習辦法。 

（三）辦理各級教練之講習及進修。 

（四）審查參加國際教練講習會名單。 

（五）管理各級教練。 

（六）辦理其他有關教練事項。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至 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為副召集人，由理

事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人： 

1.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2. 體育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連聘得連任，委員解聘與改聘時，

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體育署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

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

意始得決議。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由中華民國射擊協會依程

序陳報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射擊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選訓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22日第 13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教育部體育署 111年 6 月 1日臺教授體字第 1110020219 號函備查 

一、本簡則依據「體育團體輔導及考核辦法」第四條規定及中華民國

射擊協會組織章程第三十條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射擊協會為遴選教練及選手參與國際賽事，提供培訓相

關協助，厚植實力，爭取國際最佳成績，提升我國射擊運動實力，

特設置中華民國射擊協會選訓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研訂國家代表隊選拔競賽規程。 

（二）研訂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機制。 

（三）審查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名單。 

（四）處理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申訴事宜。 

（五）審查國家代表隊培訓計畫（含經費需求等）。 

（六）督導選拔、培訓及參賽事宜。 

（七）其他有關教練及選手訓練相關事宜。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至 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為副召集人，由理

事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人： 

1. 資深裁判 

2.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3.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4. 體育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連聘得連任，委員解聘與改聘時，

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體育署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

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

意始得決議。 

（三）應邀請體育署訓輔委員及專家學者列席。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射擊協會依

程序陳報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射擊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運動員委員會組織簡則 
106 年 10 月 26 日第 11 屆第 1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106年 11月 13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60035351號函備查 

一、本委員會之宗旨在於加強及推廣中華民國射擊協會與運動員間之
聯繫。 

二、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議本委員會或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提出有關運動員權益之議

題。 
（二）協助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推廣射擊運動。 
（三）促進健康、環保、婦女、人道、運動禁藥管制等工作之宣導。 
（四）推選參加中華民國射擊協會運動員理事之代表。 
（五）其他有關射擊運動之選手相關事宜。 
三、本委員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會址內。 
四、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射擊協會，對外不得單獨行文。 
五、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5 至 9 人，均屬無給職，其中 1 人為召集人，1 人為副

召集人，由理事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
任之。 

（二）本委員會委員以曾經代表我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
會、世界大學運動會、東亞運動會、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亞
洲青年運動會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組團參加之國際綜
合性賽會代表隊選手、年齡滿 20 歲以上為原則。(*民法第 12
條規定，滿 20 歲為成年人） 

（三）本委員會委員任期與理事長同，連聘得連任之；委員解聘與改
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體育署備查。 

（四）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於委員中遴選之，擔任日
常聯絡、協調及庶務處理事宜。 

六、本委員會會議召開： 
（一）每年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但依任務需要可召開臨時會議，均

由召集人召集主持，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
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 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
意始得決議。 

（三）得邀請教育部體育署訓輔委員及專家學者列席。 
（四）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射擊協會依

程序陳報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中華民國射擊協會統籌編列。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選務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22日第 13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教育部體育署 111年 6 月 1日臺教授體字第 1110020219 號函備查 
一、本簡則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十七條規定及中華民國

射擊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章程第三十條訂定之。  

二、本會為建立公平公正公開之選務原則，統籌辦理理事長、常務理事、理事、

常務監事、監事及個人會員代表之選舉及罷免，特設置中華民國射擊協會選

務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選舉及罷免等投票事務之綜合規劃。 

(二) 選舉及罷免等投票事務之辦理及指揮監督 。 

(三) 個人會員代表選區劃分、代表名額之規劃辦理。 

(四) 選舉及罷免監察事務之處理。 

(五) 選舉及罷免相關選務事項規定制（訂）定、修正及廢止之擬議。 

(六) 審定所有候選人之類別及資格要件。 

(七) 審定被聲請罷免人之資格要件。 

(八) 其他有關選舉及罷免相關事宜。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至 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為副召集人，經理事會通過，

報教育部備查後聘任之；其中召集人應由社會公正人士擔任。  

(二)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人： 

1、社會公正人士、體育行政經驗人士、法律專業人士。 

(三)委員不得由理事長、理事、監事、個人會員代表之候選人或被聲請罷免

人之配偶、三親等內血親、姻親、職員或受雇人員擔任。  

(四)委員有上開所定情形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當次選務作業；如不自

行迴避者，應由本委員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五)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

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

議。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事項，由本會依程序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施行。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本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組織簡則經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3 日第第 12 屆第 8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訂定 
教育部體育署 109 年 1 月 6 日臺教授體字第 1080045738 號函同意備查 

 
一、本簡則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以下稱運管辦法)第三十四

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射擊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處理申訴案件之審議，依運管辦法第三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設置中華民國射擊協會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稱申評

會）。 
三、申評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申訴事件及作成申訴決定。 
（二）審議違反本簡則之事件及處理。 
（三）針對申訴事件進行調查及處理。 
（四）提供申訴法令諮詢。 
（五）其他相關事項。 
四、申評會審議申訴事項如下： 
（一） 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規章或

不遵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致危害特定體育團體名譽及利益者，

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所為停權、除名之決定。 
（二） 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因下列事務，不服本會之決定者，得向

本會提出申訴： 
1. 選手、教練違反運動規則。 
2. 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國民體育法(以下稱國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代

表隊選拔、訓練、參賽資格、提名或其他權利義務。 
3. 選手因個人與第三人間，或本會與第三人間贊助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 
4. 地方性體育團體加入本會會員資格或權利義務。 

（三） 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對其向本會申請之案件，自收受申請

之日起二個月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損害其權益者，亦得提出申訴。 
五、申評會組織如下： 

申評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任期二年，由理事會遴聘下列人員擔任；其

中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一）運動選手理事一人。 
（二）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或教練三人或四人。 
（三）團體會員代表一人。 
（四）社會公正人士三人或四人。 
（五）本會秘書長或副秘書長一人。 

前項第四款社會公正人士，應至少一人具備法律專業。 
申評會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申評會委員名單應報教育部備查。 
六、申評會委員會議，由擔任委員之秘書長或副秘書長，於本會收受申訴日起十

日內召集。 
申評會召開會議時，主席由委員就前條第一項第四款委員中推選，並主持

會議，其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一

人或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七、申訴之提出，申訴人應於收受或知悉決定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

為之。 
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並應檢

附原決定文書、有關之文件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三）收受或知悉決定之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四）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五）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六）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訟。 

申評會收受第一項申訴書後，認為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

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 
八、申訴提出後，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申

評會應終結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

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出申訴。 
九、申評會委員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 

申評會委員會議，得經決議邀請申訴人、關係人或學者專家到場說明。 
申訴人申請到場說明而有正當理由者，申評會得指定時間、地點，通知其

到場說明。 
申訴人依前二項規定到場說明時，得偕同輔佐人一人至二人為之。申訴案

件有實地了解及調查之必要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推派委員代表至少二

人為之；並於委員會議時報告。 
十、申評會委員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舉其原因

及事實，向申評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委員會議決議之。 
申評會委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

由申評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申評會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經委員會議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其

利益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十一、申評會辦理申訴，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作成評議決定；必要

時，至多得延長三十日。 

 
 



前項三十日期間之計算，以本會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 
十二、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於二十日內補正而屆期未補

正。 
（二）提出申訴逾本簡則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期間。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原決定已不存在或申訴已無實益。 
（五）對已評議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出申訴。 
（六）依本簡則第四條(三)提起之申訴，本會已為所申請之作為。 
（七）其他非屬本簡則第四條所列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 

十三、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 
原決定所憑之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認原決定為正當者，應以申

訴為無理由。 
申訴有理由者，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 
申評會為前項有理由之評議決定，撤銷全部或部分原決定；其有補救措

施或應作為者，本會應定相當期間為之。 
十四、申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經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

議。評議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議，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委員會議為前項決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委員因故未能出席委員會議時，應於開會前向申評會請假。 
未經請假而連續未出席委員會議達十次者，得解聘之。經解聘而出缺之

委員席次，應以該委員所屬本簡則第五條第一項各款之類別，由理事會

遴選充任，並適用本簡則第五條第三項規定。 
十五、申評會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

所。 
（三）原決定之體育團體名稱。 
（四）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五）申評會主席署名。申評會作成評議書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由

代理主席署名，並記載其事由。 
（六）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者，於收受申訴決定之日起 30 日內，

得至法院提起訴訟，或向經教育部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七）評議書作成之年月日。 

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後，應於十日內將評議決定送達申訴人。 
對於本簡則第四條(二)申訴事項之申訴決定不服者，申訴人自收受申訴決

定之日起 30 日內得向經教育部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本會

 
 



不得拒絕。 
十六、申評會評議決定作成後，就其事件，有拘束本會與申訴人之效力。原決定

經撤銷後，本會應重為決定或其他一定作為或不作為者，依評議決定內容

及意旨為之。 
十七、申評會之會議決議，由中華民國射擊協會依程序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十八、附則： 
（一）申評會隸屬中華民國射擊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申評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十九、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之，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22日第 13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教育部體育署 111年 6 月 1日臺教授體字第 1110020219 號函備查 

一、本簡則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十七條規定

及中華民國射擊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章程第三十條訂定之。 

二、本會為維護運動良善風氣，建立乾淨的運動，對於運動禁藥建立

正確的認知，提供諮詢與救濟管道，特設置中華民國射擊協會運

動禁藥管制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運動禁藥採樣檢測、教育、宣導及防治等事宜之諮詢。 

(二) 違規使用運動禁藥之處理及處罰事宜之建議 。 

(三) 相關運動禁藥諮詢管道之提供。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至 9人，由理事長推薦，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

為副召集人，經理事會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聘任之。  

(二)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人： 

1、運動禁藥專業人士。 

2、運動醫學專業人士。 

3、體育專業人士。 

4、法律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

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

副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始得決議。 

(三)本委員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代理。 

六、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射擊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三)本委員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射擊協會內。 

七、本組織簡則經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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